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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情提醒： 采购人与中标、 成交供应商应当在中标、 成交通知书

发出之日起三十 日内，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

采购人 (甲方) : 徐州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心

中标人 (乙方) : 徐州康之铭新型材料有限公司

合同签订日期： 2025年 12月 25 日

。

采购人应当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，将政府

采购合同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，但政府采

购合同中涉及国家秘密、 商业秘密的内容除外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